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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537][bookmark: _Toc191934605]方向1：支持研发与制造协同产业化项目
支持内容：
围绕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园主导特色产业以及未来产业新赛道，支持企业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科技创新性强、工艺技术先进、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开展生产设备、生产线、生产基地等产业化项目建设，提升企业生产制造能级，加速研发与制造一体化发展。
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且科技创新性强、工艺技术先进、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并开展产业化项目建设的企业。产业化项目需以科技创新为牵引，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目标，对企业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生产设备、生产线进行创新开发、更新迭代以及生产基地新建或改扩建。
2、产业化项目须已开工，固定资产投资已实际发生，具备项目建设基础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立项、规划、土地、环评、资金、施工许可等。产业化项目总投资原则上不超过10000万元且不低于1500万元，其中生物医药产业化项目总投资原则上不超过5000万元，经评估对科技特征明显、科学内涵丰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用特别突出的项目可适当放宽总投资上限。项目总投资中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不低于50%；项目应于2024年1月1日之后开工，且2025年1月1日之后新增投资金额不低于总投资的70%。
3、项目建设方案要目标明确、内容合理、路径清晰，能够有效加速产业化项目建设，提升企业研发与制造一体化能力。
[bookmark: _Hlk191498822]支持方式和经费：
[bookmark: _Hlk176778566]采取前补助方式，分阶段拨付，一般支持周期为2年。按照不超过项目评审认定的有效投资金额的30%，给予最高不超过1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共支持不超过50项。
执行期限：
2025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
2、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
3、2024年度审计报告（如有请提供）；
4、项目核心技术的有效发明专利证书；
5、项目开工证明（如投资备案、规划许可、土地使用证明、环评批复文件、施工许可等）、投资证明、自筹资金证明等；
6、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
7、承诺函。
名词解释：
1、固定资产投资：是指生产设备、生产线、生产基地等产业化项目建设投入，如设备购置费：购买、升级生产线和关键设备等；工程费：新建或改扩建厂房、仓库等。流动资金，如员工工资、原材料采购费、市场推广费等，不属于固定资产投资。
解读要点：
1、项目总投资中固定资产投资金额要求不低于50%，其他预算科目不设限制。
2、项目申报时仅需证明已有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发生即可，不要求全部完成，用于表明项目已实质性启动。
3、“2025年1月1日之后新增投资金额不低于总投资的70%”：
举例说明：假设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
（1）符合情况：至2024年底，项目已投入500万（占25%），计划在2025年及以后再投入1500万（占75%）。即满足“新增投资≥70%”的要求。
（2）不符合情况：至2024年底，项目已投入1000万（占50%），未来仅剩1000万投资计划（占50%）。即不满足“新增投资≥70%”的要求。
4、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需着重说明经济效益、科技创新、项目必要性（包括能否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能否实现技术领先、能否抢占国际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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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
支持本市高质量孵化器、专业化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以及运营能力强且成效显著的园区运营商等专业机构，通过联合经营、委托经营、托管经营等方式承接其未承担运营的园区空间载体，推动园区高品质运营能力传导输出与服务共享，带动更多园区专业运营服务能力提升，加速向集成服务商转型。
支持内容：
1、加速产业集聚升级。支持专业机构发挥技术洞察、产业研判等专业能力，承接空间资源，开展产业升级、市场拓展、招引企业、投资融资、人才引进等工作，加速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2、促进产创空间融合。支持专业机构发挥全要素资源整合专业能力，承接空间资源，推动高水平研发实验、概念验证、中试服务、检验检测、应用场景等要素功能布局，促进创业空间与产业空间深度融合。
3、提升孵化转化能力。支持专业机构发挥创业孵化、成果转化等专业能力，承接空间资源，推动优质孵化培育项目或企业在园区就地产业化。
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为承接其未承担运营的园区空间载体的专业机构。
2、专业机构须具备较强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资源集聚统筹能力与一定的投资建设能力。
3、专业机构与所承接运营空间载体的园区管理机构或运营机构须签订联合经营、委托经营、托管经营等合作协议，明确以专业机构为主开展园区开发运营，有具体的合作任务，承接运营空间载体建筑面积累计不低于5000平方米。
4、项目建设方案要目标明确、内容合理、路径清晰，能够有效提升承接园区的运营品质与服务能力。
支持方式和经费：
采取前补助方式，分阶段拨付，一般支持周期为2年。按照不超过项目评估总预算的30%，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共支持不超过5项。
执行期限：
2025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
2、项目建设方案；
[bookmark: _GoBack]3、2023年、2024年审计报告（如有请提供）；
4、项目自筹资金来源证明文件；
5、合作协议或以整租、参股等形式参与园区运营服务的协议；
6、承诺函；
7、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专业机构相关资质证书及荣誉奖项、园区运营制度、园区运营服务经验及能力等证明材料）。
名词解释：
高质量孵化器：以全球一流孵化人才为核心牵引，具备硬科技创新策源、颠覆性科技成果转化、高成长科技企业孵化和全要素资源整合能力的高水平创新创业服务机构。通过加快培育一批产业领域聚焦、专业能力凸显、示范效应明显的高质量孵化器，带动全市孵化器从基础服务向精准服务、从集聚企业向孕育产业、从孵化链条向厚植生态转变，引领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解读要点：
合作协议或以整租、参股等形式参与园区运营服务的协议期限需要覆盖项目执行周期：2025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